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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批准发布《传染病医院建设标准》的通知

建标〔２０１６〕１３１号

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住房城乡建设

厅（委、局）、发展改革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发展改革委：

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二三年工程项目建设标准、投

资估算指标、建设项目评价方法与参数编制项目计划〉的通知》（建

标函〔２００４〕４３号）要求，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编制的《传染病医

院建设标准》已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发布，自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

起施行。

在传染病医院建设项目的审批、核准、设计和建设过程中，要

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规定，认真执行本建设标准，坚决控制工程造

价。

本建设标准的管理由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

具体解释工作由国家卫生计生委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９日



前　　言

《传染病医院建设标准》（以下简称“本建设标准”）是根据《工

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制程序规定》和《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写规定》

的要求，按照原建设部《关于印发〈二三年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投资估算指标、建设项目评价方法与参数编制项目计划〉的通知》

（建标函〔２００４〕４３号）的安排，由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会同

北京地坛医院、广州第八人民医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等单位共同编制的。

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认真分析

了全国各级各类传染病医院现状情况，在总结我国传染病医院建

设的经验教训、借鉴国外案例的基础上，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制定

了本建设标准。本建设标准共分六章，即：总则、建设规模与项目

构成、建筑面积指标、选址与规划布局、建筑标准和设备配置、主要

技术经济指标。

在执行本建设标准的过程中，请有关单位认真总结经验，积累

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至中国

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５号。邮

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９），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北京地坛医院

广州第八人民医院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

上海市卫生计生委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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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起草人：黄锡廖　辛春华　林向阳　涂　路　刘　颖

王　健　刘　强　吴翔天　曲怡然

主要审查人：黎定高　林　琳　秦咸悦　万　钧　陈立军

辛衍涛　金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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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传染病医院建设，提高传染病医院工程项目决策

与建设的科学管理水平，合理确定建设规模，正确掌握建设标准，

满足传染病医院的基本功能需要，提高投资效益，制定本建设标

准。

第二条　本建设标准是传染病医院建设项目投资的重要制度，是

合理确定项目建设水平的全国统一标准，是编制、评估和审批传染

病医院工程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依据，也是有关部门审

查初步设计和监督检查工程建设全过程建设的尺度。

第三条　本建设标准适用于传染病医院的新建工程项目。传染病

医院的改建、扩建工程以及综合医院传染病区的建设可参照执行。

第四条　传染病医院的建设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

卫生工作的政策，处理好现状与发展、需要与可能的关系，做到规

模适宜、功能完善、流程科学、装备适度、经济合理、安全卫生。

第五条　传染病医院的建设应符合所在地区城乡总体建设规划、

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等要求，充分利用现有卫生资

源，避免重复建设或过度集中。

现有传染病医院的改扩建应合理利用原有设施，并应考虑新

旧部分的有机组合以及改扩建中必要的卫生安全防护措施。

第六条　传染病医院的建设应根据需要与可能一次或分期建设。

当分期建设时，应进行院区总体规划，并做好分期建设中的卫生安

全防护。

第七条　传染病医院的建设，除应执行本建设标准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和定额、指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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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八条　新建传染病医院的建设规模应根据当地城乡总体规划、

区域卫生规划、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经济发展水平、卫生资源、传染

病发病率和服务需求状况进行综合平衡后确定。

第九条　传染病医院的日门诊量与编制床位数的比例一般为

０．５∶１，也可按本地区相同规模医院前三年日门（急）诊量统计的

平均数确定。

第十条　传染病医院的建设规模分为２５０床以下、２５０床～３９９床

和４００床及以上。

第十一条　传染病医院建设项目由房屋建筑、建筑设备、医疗设

备、附属设施和场地组成。房屋建筑主要包括急诊部、门诊部、住

院部、医技科室、保障系统、行政管理和院内生活等七项设施用房。

建筑设备包括电梯、物流、暖通空调设备、给排水设备、电气设备、

信息系统等。医疗设备包括医疗诊断、检查和治疗等设备。附属

设施包括供水、供电、污水处理、太平间、垃圾收集等。场地包括道

路、绿地、室外活动场地和停车场等。

承担医学科研和教学任务的传染病医院，还应设置相应的科

研和教学培训用房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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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筑面积指标

第十二条　传染病医院中急诊部、门诊部、住院部、医技科室、保障

系统、行政管理和院内生活用房等七项设施的床均建筑面积指标

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传染病医院建筑面积指标

建设规模（床） ＜２５０ ２５０～３９９ ≥４００

建筑面积指标（ｍ２／床） ８２ ８０ ７８

　　综合医院传染病区床均建筑面积指标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综

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１１０执行。

第十三条　传染病医院各组成部分用房在总建筑面积中所占的比

例宜符合表２的规定。

表２　传染病医院各类用房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

急诊部 ２

门诊部 １２

住院部 ４５

医技科室 ２３

保障系统 １０

行政管理 ４

院内生活 ４

　　注：各类用房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可根据地区和医院的买际需要进行调整。

第十四条　传染病医院内预防保健用房的建筑面积应按编制内每

位预防保健工作人员２０ｍ２增加建筑面积。

第十五条　承担医学科研任务的传染病医院，应以副高及以上专

业技术人员总数的７０％为基数，按每人３２ｍ２的标准另行增加科

研用房，并应根据需要按有关规定配套建设适度规模的中间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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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室。

第十六条　作为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和临床实习医院

的传染病医院，其教学用房应按表３另行增加建筑面积。

表３　传染病医院教学用房建筑面积指标（犿２／学生）

医院分类 附属医院 教学医院 临床实习医院

建筑面积指标 ８～１０ ４ ２．５

　　注：学生的数量按上级主管郡门核定的临床教学班或实习的人数确定。

第十七条　磁共振成像装置等大型医用设备的房屋建筑面积可参

照现行行业标准《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１１０确定。

第十八条　新建传染病医院应配套建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设

施。停车的数量和停车设施的面积指标按建设项目所在地区有关

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根据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配置采

暖供热系统，如配套建设采暖锅炉房（热力交换站）设施，应按有关

相关标准和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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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选址与规划布局

第二十条　传染病医院的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不宜设置在人口密集区域。

二、患者就医方便、交通便利地段。

三、地形比较规整，工程水文地质条件较好。

四、有比较完善的市政公用系统。

五、不应临近易燃、易爆及有害气体生产、贮存场所，不应临近

水源地。

六、不应临近食品和饲料生产、加工、贮存，家禽、家畜饲养、产

品加工等企业。

七、不应临近幼儿园、学校等人员密集的公共设施或场所。

在综合医院内设置独立传染病区时，传染病区与医院其他医

疗用房的卫生间距应大于或等于２０ｍ。传染病区宜设有相对独立

的出入口。

第二十一条　传染病医院的规划布局与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

定：

一、卫生安全、建筑布局合理、节约用地。

二、满足基本功能需要和应急需要，并适当考虑未来发展。

三、功能分区明确，科学组织人流物流，做到洁污分区、切断传

染、擗免感染。

四、主要建筑物有良好朝向，建筑物间距应满足卫生、日照、采

光、通风、消防等要求。

五、充分利用地形地貌，在保证使用功能与传染病防护隔离卫

生安全的前提下，建筑物应合理组合、适当集中。

六、应配套建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设施。

第二十二条　传染病医院的建设用地包括急诊部、门诊部、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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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医技科室、保障系统、行政管理和院内生活用房等七项设施的

建设用地、道路用地、绿化用地及室外活动用地、停车用地、堆晒用

地和医疗废物与生活垃圾的存放、处置用地等。

第二十三条　传染病医院应设置足够的急救车及小型汽车停车

位。停车场内应按院外院内车辆分区布置停车位。传染病医院宜

设置专门的汽车冲洗消毒站。

第二十四条　传染病医院单独新建时，建筑密度不宜超过３５％，

建设用地容积率宜为１～２。

第二十五条　新建传染病医院绿地率不宜低于３５％。改建、扩建

传染病医院绿地率不官低干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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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筑标准和设备配置

第二十六条　传染病医院的建设应贯彻安全、卫生、适用、经济的

原则。建筑标准应根据不同地区气候条件、不同规模等级以及当

地经济条件合理确定。

第二十七条　传染病医院的建筑宜采用多层形式，用地特别紧张

的医院可建高层。

第二十八条　传染病医院的各类用房及配套设施应保证建筑结构

安全，符合国家有关抗震规范的要求。传染病医院的门急诊楼、医

技楼等主要建筑的结构及系统配置应具备今后改造的灵活性。

第二十九条　传染病医院的建筑装修和环境设计应有利于医护人

员和患者生理、心理健康，做到色彩明亮、线条简洁、防止积垢、便

于清洁、有利消毒。

第三十条　传染病医院建筑物围护结构、屋面、外窗应使用气密

性、防水构造良好的产品，门、墙角及走廊双侧及转角处应采取防

碰撞措施。

第三十一条　传染病医院的建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无障碍设

计规范》ＧＢ５０７６３及当地无障碍设施建设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二条　传染病医院的建筑物应符合国家及地方建筑节能、

绿色建筑的相关标准要求。

第三十三条　急诊部、门诊部、医技科室、住院部等用房室内装修

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顶棚便于清扫、防积尘，照明应采用防眩光吸顶灯。

二、内墙墙面选用耐擦洗、难积污、易清洗、耐腐蚀的材料，墙

体构造应牢固。

三、患者使用房间及通行的楼地面应采用防滑材料铺装。

四、负压隔离病房墙面、地面及天棚以及门窗应选择无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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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密性好的产品材料。

五、卫生洁具、洗涤池等建筑配件应选用耐腐蚀、难沾污、易清

洁的产品。

第三十四条　配餐、消毒、厕浴、污洗等使用蒸汽和易产生结露的

房间应采用牢固、耐用、难沾污、易清洁的材料装修到顶，并应采取

有效排汽措施，楼地面排水应通畅且不出现渗漏。

第三十五条　传染病医院的院区管网应采用分区专线布网。主要

建筑物内应设置管道井并按需要设置设备层。主要管道沟应便于

维修和通风，应采取防水措施。

第三十六条　传染病医院生活给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要

求，冷热水系统设置应安全可靠。

第三十七条　传染病医院宜采用双重电源供电。院内部各种用电

负荷应根据其负荷级别采用相应的供配电方式。

第三十八条　传染病医院的建筑耐火等级和消防设施的配置应遵

守国家有关建筑防火设计规范的规定。

第三十九条　传染病医院应设置机械通风系统，根据用房需求确

定换气次数、设置空调和通风设施，并保证各区域空气有序压力梯

度。

第四十条　传染病医院应配置与其建设规模和业务技术、行政管

理工作相适应的通信与信息网络、消防、安防及机电设备监控等智

能化基础设施系统。

第四十一条　传染病医院的病房护理单元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当兼作探视系统时，宜具有探视预约审批、身份核实、探视时长控

制等功能，并可实现探视者与病人的语音和视频双向互动。

第四十二条　传染病医院应配置完善、清晰、醒目的标识系统。

第四十三条　传染病医院应设置医用气体供应系统。医用气体废

气、废液应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

第四十四条　传染病医院应建设医院污水、固体污物的处理设施，

医院污水的排放和医疗废物与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存放与处置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１８４６６、《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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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废物管理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执行。

第四十五条　传染病医院设备配置应符合以下原则：

一、应根据传染病医院功能定位、所承担的任务和服务对象需

求进行合理配置。

二、设备装备水平应与传染病医院开展的业务范围、工作量及

医疗人员的技术水平相适应。

三、设备配置要坚持成熟、实用、安全、可靠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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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第四十六条　传染病医院的投资估算应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编

制。急诊部、门诊部、住院部、医技科室等设施的平均建安工程造

价可参照建设地区相同建筑等级标准和结构形式住宅平均建安造

价的２倍～３倍确定。负压病房、重症监护室、手术室、放射检查

室等有特殊功能要求的功能用房，其建安工程造价可按实际情况

适当提高。

第四十七条　传染病医院的经济评价应按国家现行的建设项目经

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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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设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建设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相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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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近年来，各地均在开展传染病医院建设，进一步完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由于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建设中

规模不统一，差别较大。因此，制定本标准，对于规范和指导传染

病医院建设，确保决策科学、投资合理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条　本建设标准是依据有关规定，根据我国传染病医院的实

际状况，参照国外传染病医院，并广泛征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

染病医院以及建筑设计单位等多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建设

标准是为项目科学决策、合理确定建设水平服务的国家标准，也是

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决策、初步设计审查以及工程建

设的依据。

第三条　在我国，传染病医疗与防治的任务主要由两类机构承担。

一类是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另一类是设在综合医院的传染病区。

本建设标准的内容适应于传染病医院的新建项目。现有传染病医

院的改建、扩建工程应综合考虑原有条件参照执行。综合医院传

染病区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可参照执行。

第四条　传染病医院的建设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经济建设的法律、

法规和卫生事业发展的技术经济政策，并与项目所在地区的社会、

经济状况相适应，增强科学性，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同时传染病

医院建设应满足各项功能的基本需求，并尽可能改善病人的就诊

和住院条件以及医护人员工作条件。

第五条　传染病医院的建设应当服从城乡建设与发展的全局，并

与城镇已有卫生资源统一规划、统一调配，确保配置合理。

第六条　传染病医院的建设应坚持一次规划、分期建设的原则，避

免见缝插针、盲目建设，提高科学合理性。对已有传染病医院进行

改、扩建时也应事先对院区的建设条件，特别是周边环境条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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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安全、交通流线等进行必要的调研评估，做好项目前期策划。

第七条　本条明确了本建设标准与国家现行的有关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规范、定额、指标的关系，随着国家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

进展，必将有更多的标准、规范、定额、指标陆续发布，凡与传染病

医院建设工作有关的，均应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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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八条　本条明确了新建传染病医院规模的原则。

第九条　据统计国内传染病医院的日平均门诊量与急诊量较低，

与编制床位的比例约为（０．５～１）∶１，这是因为综合医院内一般均

设有传染病门诊，一些传染病病人在此初诊后再转诊至传染病医

院。为提高传染病医院的利用率，提倡传染病医院兼负担周边居

民的非传染病医疗服务任务，在此情况下日平均门诊量与床位编

制的比例可放宽至１∶１。

第十条　传染病医院规模以床位为单位，并以此核定配置其基本

医疗设备、建筑面积和医护人员数。综合医院内传染病区规模较

小，相关配置按其规模核定。

第十一条　本条规定了传染病医院的建设项目构成。根据传染病

医院所需要承担的医疗、教学、科研和预防四大任务，按照科学管

理和实际工作的需要，本条规定了传染病医院的房屋建筑由急诊

部、门诊部、住院部、医技科室、保障系统、行政管理、院内生活等七

个部分组成。科研和教学设施应根据承担科研和教学任务的具体

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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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筑面积指标

第十二条　现有传染病医院的建筑面积差别较大。与综合医院相

比较，传染病医院的门诊急诊部因日平均门诊量相对较小，门诊及

医技科室面积比例亦相应小一些，但其住院部则因为洁污分区分

流的要求，走道、缓冲前室等辅助面积相应增加，因而加大了住院

部在医院总建筑面积中的比例。两者相比，传染病医院与综合医

院的床均面积大体持平。本条亦提出了综合医院传染病区床均建

筑面积的参照标准。

第十三条　本条确定了七项基本建设内容在传染病医院总建筑面

积中所占的比例。该比例是在对现有传染病医院各部分面积占比

数据进行调查整理，并经过综合分析后确定的。使用过程中，各项

比例可根据地区和医院的实际需要作适当调整。

第十四条　通过对现状调查资料的分析研究，并参照现行行业标

准《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１１０，确定预防保健工作人员的人均

工作用房面积为２０ｍ２。

第十五条　传染病医院中专门从事科研工作人员数量不多，编制

也少，但科研工作与临床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且大多数临床高级

人员均有科研项目并定期进行科研工作。因此，本建设标准确定

承担科研任务的传染病医院，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综合医院建设标

准》建标１１０增加科研业务用房建筑面积，其公用配套和生活服务

设施可与医院共用。在建设科研用房的同时，配套建设与之相适

应的中间实验动物室是医学科研工作的需要，具体根据实际情况

自行确定，建筑面积可另行增加。

第十六条　承担临床教学任务的传染病医院有三种类型，即附属

医院、教学医院和临床实习医院，因此本建设标准参照现行行业标

准《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１１０确定了教学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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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传染病医院可根据实际需要配置大型医疗设备并参照

现行行业标准《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１１０确定各单列项目的房

屋建筑面积。

第十八条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交通设施的不断改

善，乘用各种车辆到医院就诊的患者、探视的家属等越来越多。在

适当的位置（地上或地下）设置公共停车场，应综合考虑合理安排，

大部分地方对医院建设停车场亦作专门规定。

第十九条　目前，冬季采暖已不仅限于寒冷地区，但也并非所有医

院都需要采暖设施。医院建设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及采暖方式的不

同，增加相应的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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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选址与规划布局

第二十条　传染病医院选址应特别注意环境保护要求，尤其要注

重院区污、废水排放，医疗废弃物的处置等，保证周围环境的卫生

安全。同时，还应考虑传染病医院内环境与院区周边环境的相互

影响，以及是否方便病人就医、就近利用市政原有设施等综合因

素。

第二十一条　传染病医院规划应坚持卫生安全、布局合理、节约用

地的原则，并预留可扩展建设空间，该空间也可以提供作为发生紧

急突发事件时搭建临时应急设施之用。后勤保障部门宜靠近使用

负荷中心，缩短管线节约能耗。

传染病医院建筑与院区外建筑的卫生间距应大于或等于

２０ｍ。综合医院传染病区建筑与医院其他建筑间的卫生间距应遵

守同样规定，传染病区宜设有相对独立的出入口。

第二十二条　本条明确了传染病医院建设用地包含的内容。

第二十三条　为适应发展需要，各地城市规划交通部门相继制定

了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医院停车位标准。无论是新建或改扩建传

染病医院均需满足相关规定。为满足院区卫生防护要求，宜在院

区设置汽车出入冲洗消毒场。

第二十四条　为保证传染病医院良好的环境质量，本建设标准通

过对现有传染病医院调研资料的综合分析，结合我国现阶段实际

需要和图例测算，确定了传染病医院建筑密度和建设用地容积率。

第二十五条　传染病医院要求有足够的绿化用地，为病人和工作

人员提供良好的医疗、康复和工作环境。绿地空间对医院的功能

分隔、卫生防护、空气净化、减少污染和营造微小气候，都具有重要

作用。本条针对新建院区，改、扩建项目提出了绿地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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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筑标准和设备配置

第二十六条　建筑标准应遵循经济适用、卫生安全、美观的原则。

我国地域辽阔，地理气候包括项目建设地段条件情况各不相同，建

筑方案与标准应针对项目所在不同地区的气候特点、承担医疗任

务的不同规模等级、经济技术水平等区别对待合理确定。

第二十七条　传染病医院宜采用多层建筑，不仅可以节约投资，方

便病患者户外活动，亦有利于应急时紧急疏散，如因用地紧张，采

用高层方案时，需考虑应急措施。

第二十八条　传染病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场所，其结构安全相当重

要。医院内各类房屋及其配套设施应符合国家有关抗震设计规范

的要求。医疗设备、医疗技术与装备更新速度很快，门诊、医技等

功能用房的重新布置与改造几率较高，医院建筑结构及系统配置

要具备改造的灵活性。

第二十九条　传染病医院的装修及构造节点设计，室内外环境设

计应考虑医护人员和病人的生理、心理特点，运用色彩、图案、材质

等形成优美空间，医疗构造节点要简洁、少缝，防止积垢，便于清

洁，有利消毒。

第三十条　传染病医院建筑外围构造设计（包括屋面外墙、外门窗

以及构造节点）应注意其热工及防水性能、节能与防渗漏。用水房

间如厕所、浴室、备餐开水间等应注意防水防潮设计，医院中由于

大量使用各种推床、轮椅、推车，转角处墙角、门角等应采用防碰撞

构造节点。

第三十一条　传染病医院建设应按照无障碍设计的要求，在院区

内患者活动区域范围内，包括出入通道、电梯、卫生设施等处设置

专用入口坡道、走道扶手、卫生洁具助拉手、电梯低位按钮等无障

碍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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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医疗建筑能耗较高，系统设计及配置应严格遵守国

家建筑节能标准，确保降低运行费用。

第三十三条　本条对传染病医院中各医疗功能用房的室内装修提

出了包括易清洁、耐腐蚀等一般性要求。

负压病房、负压手术室为传染病医院中采取特殊气流控制的

部门，由于气流组织有特殊要求，以上房间的门窗要求选用气密性

好、构造严密的产品。墙面天棚应注意缝隙严密，避免透气漏风，

影响负压效果。

第三十四条　本条所列的几类用房，在使用过程中常年遭受蒸汽

和水的侵扰，屋顶和墙面潮湿不干、腐蚀严重，甚至发霉、破损、脱

落，加之地漏安装不规范，使得地面长期积水发生渗漏，影响工作，

造成污染。为此，本条明确提出要从设计施工阶段就应解决蒸汽

排放和楼地面的排水与渗漏问题。

第三十五条　实践证明，对蒸汽、冷热水和冬季供暖采用分区专线

布网供应，既便于日常的维修与管理，又可以节约能源。由于医院

建筑内的管道种类多、线路长，遇有较大故障就要凿墙断壁，甚为

不便，设置管道井和设备层有利于日常的维修、保养和今后改造。

不少医院的室外管沟不但低矮狭窄，且由于没有采取防水措

施，沟内积水严重，不仅腐蚀管线，也不利于维修。应采取有效措

施，防止地下水渗入，以便于维修、改造和通风。

第三十六条　传染病医院生活用水水质应达到国家标准的要求，

以避免产生水质污染；冷、热水系统设置应合理，确保传染病医院

生活用水安全可靠。

第三十七条　传染病医院的供电应参照综合医院设计标准，一般

情况下引入双重市政电源供电，有特殊困难的地区或经技术经济

比较更合理的地区也可以采用引入一路市政电源、自备一路电源

（如柴油发电机）的方式供电。

第三十八条　由于传染病医院工作性质和工作对象的特殊性，防

火和消防工作尤为重要。因此从设计、建设到使用、管理，每个环

节都应高度重视消防工作，并应制订突发火灾时的紧急灭火和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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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方案，确保安全。

第三十九条　由于传染病医院多数功能房间都有通风换气量和区

域压力梯度要求，必须设机械通风才能满足。

第四十条　本条明确了传染病医院智能化系统的配置应与其建设

的规模和实际工作需要相一致，而通信与信息网络、消防、安防及

机电设备监控则是必备的基础设施系统。

第四十一条　传染病医院的病房护理单元应设置视频监视系统，

主要用于限制区的医护人员对隔离区的病人进行远程监护，并实

时录像。当兼作探视系统时，可在护士站对探视预约、探视时长控

制、探视人员与病人的身份确认等进行统一管理，并可实现探视语

音和视频的双向互动。

第四十二条　医院标识要完善、简洁、清晰、内容明确，而且要有无

障碍标识。

第四十三条　医院在建设液氧站或制氧机房以及架设管线时，要

留有未来发展余地；负压吸引泵站、手术麻醉废气系统的废气、废

液需应经过处理后方可排放。

第四十四条　医院污水、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是传染病

医院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做到与医疗用房建设三同时（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使用），保证医院污水、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得到及

时有效处理，确保医院安全。

第四十五条　本条规定了传染病医院设备配置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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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第四十六条　传染病医院的投资估算按照国家现行有关规定编

制。根据近期进行的传染病医院工程建设投资测算，其工程造价

与同地区的一般民用住宅相比要高出１倍～２倍左右，主要原因

是传染病医院建筑要求有严格的洁污分区与分流，交通面积增加，

洗手盆池等卫生设施较多，在设有中央空调的传染病医院中，一些

医疗用房如负压病房、ＩＣＵ等，比综合医院有特殊之处，以上多种

因素均相应增加了建设投资。

第四十七条　本条明确了传染病医院应进行经济评价的规定。

·６２·


